中山乡干部职工目标绩效建设量化

考核奖惩办法
为切实加强中山乡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切实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顺利完成市委、市政府和乡党委、政府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经中山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制定中山乡目标绩效建设量化考核奖惩办法。

一、考核奖惩对象

（一）乡直部门：党政办（包括妇联、团委、工会）、经济发展办（包括村镇规划服务中心）、社会事务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财政所、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林业站10个单位。

（二）全乡在职领导干部职工。

二、考核内容及等次划分

（一）考核内容：综合考核每位干部职工一年来的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的表现，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德：指政治、思想和道德。包括理想信念、政治立场、理论素养、遵纪守法、团结民主、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社会公德等内容。

能：指履行职位职责的能力。1.通用能力包括：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心理调适能力。2.领导职位还包括与本职相匹配的统筹计划、组织领导、综合协调、语言文字表达、专业及业务能力等；3.一般职位还包括与本职相适应的专业知识、业务技能、政策理论水平、协调配合能力、表达能力。

勤：指勤奋敬业的程度。包括工作态度、工作表现、事业心、责任心、出勤率。

绩：指完成工作的效率和效益。包括依法履行职位职责达到任务目标的程度，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时限、效果。

廉：指廉洁、遵守廉政纪律的情况，有无不廉洁的行为。1.廉洁奉公：是否存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行为；2.勤俭节约：是否存在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等行为；3.严守法纪：是否严格遵守党和国家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
（二）等次划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合格）、基本称职（基本合格）、不称职（不合格）四个等次。考核实行百分制量化考核，采取平时记录与年终汇总相结合。60分及以下为不称职（不合格），61－80分为基本称职（基本合格），81－90分为称职（合格），91分以上可参评优秀。
三、量化考核指标

（一）共性目标20分，共有4项指标，平均每项5分。

考核为平时记录收集与半年、年终汇总相结合。信息报送、理论文章由乡党政办公室负责统计；出勤情况由乡纪委办公室负责统计，每个月收集1次。
1.遵纪守法（5分），扣分上限为5分。干部职工违法违纪被上级通报批评的扣5分，被乡纪委谈话教育的每次扣1分，被通报的每次扣2分。

2.考勤（5分），扣分上限为5分。根据每年总出勤天数计算旷工（1次旷工=5次迟到）、迟到、早退情况，以次数最多的为基数，计算平均每次扣分比例进行扣分（注：自2016年1月1日起将开会迟到、早退、缺席情况纳入扣分范围）。

3.信息资料（5分），加、扣分上限为5分。每个部门每年至少10篇简报信息，未完成1篇扣办、站、所、中心负责人0.5分（以信息统计表为准）。被上级主流媒体采用可获得加分，其中：被乡级媒体（魅力中山采用）每篇加0.5分，主要负责外宣工作的人员此项加分减半；被市级媒体（微美芒市、芒市手机报）采用每篇加1分；被州级媒体（德宏团结报）采用每篇加1.5分，同一篇文章被不同媒体采用的，不可重复累加。（注：2015年信息数据以12月31日前各部门报来简报为准，2016年1月1日起以外宣统计数据为准）
4.业务学习（5分），扣分上限为5分。每2个月撰写1篇政治理论学习心得（参加学历教育时的学习心得可计入）、每3个月撰写1篇理论性文章，可以电子版或读书笔记的形式上交，每少一篇扣0.5分。

（二）岗位职责目标（能和绩）40分，其中分管领导打分职权为10分，挂村领导打分权职为10分，其他班子成员打分职权为10分，上级对口部门打分职权为10分。

1．分管领导打分职权（10分）：分管领导根据所分管每位干部职工一年来工作履行职责完成情况打分，并说明扣分理由，党委书记为主席、乡长和党委分管领导打分，乡长为政府分管副乡长打分。

2．挂村领导打分职权（10分）：挂村领导根据本村包组干部一年来工作履行职责完成情况打分，并说明扣分理由，若存在调整变动的，以考核时所挂村包组为准，有两名领导挂村的，两名挂村领导共同打分。

3．其他班子成员打分职权（10分）：其他班子成员根据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对各部门进行打分，并说明扣分理由。所得分数为部门所有人员平均分数。

4．上级部门打分职权（10分）：由绩效考核组发函或系联对口部门对相应部门打分（党政办由乡党政领导班子打分）。所得分数为部门所有人员平均分数。

（三）挂村包组工作30分，有9项指标。

1．进村入户（5分），扣分上限为5分。每月至少深入所挂村、所包组1次，少深入1次，扣1分；每月应深入挂钩联系户1次，少深入1次，扣1分，以开展工作痕迹和村民小组长、监督员签字为据。到2016年底所联系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实现脱贫目标的一次性扣5分。
2．禁毒工作（4分），扣分上限为4分。以年终新增吸毒人员和复吸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比例进行扣分，综治办工作人员按挂村包组干部扣分最高情况进行扣分。
3．计生工作（4分），扣分上限为4分。以年终违法生育数最多为基数，超生1人=早育2人，计算每例扣分比例进行扣分，计生办工作人员按挂村包组干部扣分最高情况进行扣分。
4．控辍保学工作（4分），扣分上限为4分。以每年辍学学生最多为基数计算每扣分比例进行扣分。

5．护林防火和资源保护（4分），扣分上限为4分。一是所挂村组每年出现一起火灾扣1分；二是以每年盗伐滥伐数最多为基数计算扣分比例进行扣分。林业站工作人员按挂村包组干部扣分最高情况进行扣分。
6．新型合作医疗、新型养老保险（4分），扣分上限为4分。以每年未完成收缴任务最大数和违反养老保险条例规定（如：骗取、冒领国家养老金等行为）最大数为基数计算扣分比例进行扣分，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按挂村包组干部扣分最高情况进行扣分。
7．产业发展。未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乡党委、政府各项产业发展任务的每人扣2分；完成乡党委、政府下达各村产业发展的任务数的每人加2分。

8．村小组党支部第一书记严格开展“三会一课”情况。未按照规定每月进村开展一次支部活动的一次扣1分，以村党总支和村小组支部书记核实为准。

9．村民小组反映协调帮助解决问题情况。未能及时协调解决，又未能说明原因的，出现1次扣1分（以村组干部反映属实为准），本扣分从30分中进行扣减。
10．民主测评（5分）。由所挂村组的村三委班子集体讨论对挂村包组干部进行打分，满分为100分，按所得分数×5%计入总分。

注：若该村民小组由2人及以上干部共同包组，则一并扣减相应分数。

（四）民主测评（10分），测评表满分100分，按民主测评所得分数总和取平均值×10%计入总分。

（五）加分项目。

1．村小组第一书记按照“三培养”发展1名党员加1分，培养1名“双带”党员加1分，创建1个乡级党建示范点加3分，创建1个市级示范点加5分（由第一书记申报，乡党委复审确定，附党建示范点标准）；

2．按照个人受表彰情况进行加分，加分为每人次：乡级通报表扬1分；市级通报表扬2分，嘉奖3分，记三等功5分，记二等功10分，记一等功15分；州级通报表扬4分，嘉奖6分，记三等功8分，记二等功16分，记一等功24分；省级记三等功20分，记二等功30分，记一等功40分（以奖励文件、奖状为依据）。

（六）职务职责分数组成方法。

1．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乡长得分计算方式为：个人考核得分×50%＋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得分的平均分×50%。

2．班子成员（副科）得分计算方式为：个人考核得分×50%＋各分管办、站、所、中心分负责人得分的平均分×50%。

3．各办、站、所、中心负责人（包括上划部门）得分计算方式为：个人考核得分×50% +办、站、所、中心工作人员得分的平均分×50%。若办、站、所、中心无工作人员的，个人考核得分则为自己的年终考核得分。

4．干部职工（包括上划部门）得分计算方式为：个人考核得分则为自己的年终考核得分。

四、奖惩办法

主要领导及分管烤烟、甘蔗工作领导交纳工作保证金4000元，领导干部每年交纳工作保证金3000元，二级班子每年交纳工作保证金2500元，干部职工每年交纳工作保证金2000元。并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进行调整。已交纳甘蔗、烤烟押金的可视为工作保证金。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保证金：

1．迟到（含上班和参会）1次扣20元； 

2．早退（含上班和参会）1次扣20元；

3．旷工1天扣50元；

4．缺席会议1次扣50元；

5．上班时间上网看电影、网聊、网购、炒股和浏览与工作无关网页的，每次扣100元；

6．领导班子成员迟到、早退、旷工和上班时间上网看电影、网聊、网购、炒股和浏览与工作无关网页的，在上述基础上扣款增加一倍扣减保证金。

所扣资金从领导干部、干部职工所交纳的工作保证金减扣，与年终奖励金挂钩。减扣的保证金用于挂村包组工作经费和村组公益事业经费开支。

（二）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奖励资金为每年的烤烟、甘蔗返还奖励。

考核为优秀、称职(合格)的，返还工作保证金，并以年终时其所交纳工作保证金剩余数为基数，按照烤烟返还奖励标准和绩效考核得分为百分比计算出年终工作奖励。

公式：工作奖励=保证金剩余数×烤烟返还奖励标准倍数×绩效得分百分比。

考核为基本称职(基本合格)的，返还所交纳工作保证金剩余数的50%，不享受奖励。

考核为不称职(不合格)的，不返还工作保证金，保证金用于挂村包组工作经费和村组公益事业经费开支。

五、组织考核机构

为进一步抓好绩效建设量化考核工作，结合人员变动情况，每年需成立中山乡干部职工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各站办所主任、村总支书记及具体工作人员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纪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纪委书记兼任，负责考核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本办法由中山乡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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